
澎湖縣白沙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 條    本鄉公墓墓基使用

年限以十年為限，期滿

前由本所通知墓主（營

葬者）申請起掘，墓主

（營葬者）應於期限屆

滿後一個月內起掘撿骨

安置於生命紀念館或納

骨堂，進祀者應自行洗

骨，洗骨後應將廢棄物

清除，並將墓穴填平，

墓基無條件收回；如不

起掘墳墓者，最長可延

長十年，每年需繳費用

新臺幣三千元整，十年

延長期間費用一次繳清

新臺幣三萬元，可依實

際延長年限繳費，惟已

繳費用不予退還，非本

鄉鄉民延長期間者，依

收費標準加一倍收費；

如逾期不遷者或不繳納

延長期間費用者，本所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

一條相關規定處理，無

遺族或遺族不處理者，

由本所代為起掘存放於

本鄉生命紀念館或納骨

堂或以其他方式處理

之，費用悉由墓主遺族

繳納，拒繳時，依相關

法令處理。

第 十 條    本鄉公墓墓基使用

年限以十年為限，期滿

前由本所通知墓主（營

葬者）申請起掘，墓主

（營葬者）應於期限屆

滿後一個月內起掘撿骨

安置於生命紀念館或納

骨堂，進祀者應自行洗

骨，洗骨後應將廢棄物

清除，並將墓穴填平，

墓基無條件收回；如不

起掘墳墓者，最長可延

長十年，每年需繳費用

新臺幣三千元整，十年

延長期間費用一次繳清

新臺幣三萬元，可依實

際延長年限繳費，惟已

繳費用不予退還，非本

鄉鄉民延長期間者，依

收費標準加一倍收費；

如逾期不遷者或不繳納

延長期間費用者，本所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二十

八條相關規定處理，無

遺族或遺族不處理者，

由本所代為起掘存放於

本鄉生命紀念館或納骨

堂或以其他方式處理

之，費用悉由墓主遺族

繳納，拒繳時，依相關

法令處理。

一、酌修第十條條例內文字

第 十二 條  本鄉各館(堂)櫃位

如欲購置長生位  (  認定  

為進祀使用  )  ，資格須

為夫妻一方死亡者，夫

妻櫃身分依購置當時個

第 十二 條    本鄉各館(堂)櫃

位得預先訂購，資格為

夫妻一方死亡者，另一

方可預先購置，並一次

繳清所有費用。

一、修正文字，使收費程序標準

及行政程序更為流暢。



別認定，並須一次繳清

所有費用，其收費標準

參採本條例第三條。


